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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7_90_86_E5_c67_285780.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北京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本校”）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以下简称“成人教育”）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规范

招生行为，维护考生合法权益，提高生源质量，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依

照教育部《2007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办法》（教学[2007]6号

），结合本校成人教育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校是国家公办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是“理工为主，工理文

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学

校。上级主管部门为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本校成人教育的

学习层次有专科、本科、专升本。学习形式为业余和函授。 

第三条 本章程适用于本校成人教育的招生工作。 第四条 本校

成人教育招生部门直接面向社会招收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

其他人员。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为招生。 第五条 本

校成人教育招生工作接受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同

时接受本校纪委监察室、各有关省级成人教育招生办公室监

督。本校举报电话：010－68912257。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

条 本校设立由校领导、纪检监察部门、教务处、继续教育学

院等有关部门参加的成人教育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

本校成人教育招生工作。 第七条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设在继续教育学院。 第八条 北京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是

本校成人教育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本校成人教育招生

的日常工作，招生的具体工作由成人教育招生办公室（继续



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承担。本校函授校外学习中心协助在

本省开展招生宣传并录取本学习中心的函授学生。 第三章 招

生条件 第九条 本校招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身

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的各类人员。不

招收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 第十条 报考

专科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

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机构颁发的大学专科毕业证书的人员。 第四章 考试 第

十一条 报考本校各类考生必须参加全国成人教育招生考试。

报名时间、地点和考试科目详见各省市成人教育招生简章及

本校招生简章。 第十二条 艺术类考生需参加本校组织的专业

课加试。加试时间：9月22日上午9：00～11：00。 “装潢艺

术设计”、“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方向）专业考生在

校本部报名加试：“舞台灯光与音响”、“艺术设计”（媒

体艺术设计方向）专业考生在宣武红旗大学报名加试。符合

免试录取条件的艺术类考生应参加本校专业课加试。加试成

绩作为录取条件之一。艺术类之外的其他考生不需加试专业

课。 第五章 录取 第十三条 本校招生录取工作以“公平、公

正、公开”为原则，依照招生地区省级成人高校招生办公室

确定的最低录取控制线，根据招生计划、分专业按考生第一

志愿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学生。 第十四条 符合国

家规定照顾录取条件的考生其增加投档的分数计入总成绩。

考生的照顾条件请见招生地区成人教育招生简章。 第十五条 

当考生第一志愿专业录取已满额时考虑其第二志愿专业。学

校在第一志愿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接收非第一志愿的考生。经

调剂录取后仍不足30人开班人数的专业不予开班，已上线考



生转至其第二志愿或由省级成人教育招生办公室调整至其他

院校录取。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学习年限和上课地点：基

本学习年限专科和专升本2.5年，本科5年。最高学习年限自入

学之日起在原规定基础上最多延长2年。业余班学习时间一般

安排在周一～周五的晚上和周六、日的白天，上课地点分别

在校本部和宣武红旗大学。函授学习时间以当地校外学习中

心的教学安排为准，上课地点在指定的校外学习中心。 第十

七条 学费标准：2006年业余班学费为：2088元—3080元/学年

。人（艺术类专业为：34803828元/学年。人），函授学费为

：1740元－2200元/学年。人。2007年学费标准以上级有关部

门审批文件为准。 第十八条 新生入学后，本校将对报到新生

进行全面复查，对其中不符合条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者

，无论何时发现，一律取消其入学资格，并报相关机构备案

。 第十九条 本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邮政

编码：100081；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办公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南大街9号理工科技大厦305室。 咨询电话：010

－68470065 68913146 本校网址：www.bit.edu.cn. 第二十条 本章

程由本校成人教育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